
(一)因應自我評鑑評鑑委員建議及回應本系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查結果，本系修訂日四技 101~103

級入學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如下： 

修改 

入學 

級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中文) 

選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日四技

101-103 
增減學分 

實務專題

製作(一) 

必修/三/

下 
2/2 

實務專題

製作(一) 

必修/三/

下 
1/1 

實務專題

製作(二) 

必修/四/

上 
2/2 

實務專題

製作(二) 

必修/四/

上 
1/1 

日四技

103 
增減學分 

中級日語 
必修/二/

上 
2/2 中級日語 

必修/二/

上 
3/3 

中級日語 
必修/二/

下 
2/2 中級日語 

必修/二/

下 
3/3 

日四技

102-103 
新增課程    

電子商務與

網路行銷 

選修/三/

上 
2/2 

日四技

103 
新增課程    

日語句型演

練(一) 

選修/二/

上 
2/2 

日四技

103 
新增課程    

日語句型演

練(二) 

選修/二/

下 
2/2 

 

 

 

 

 

 

 

 

 

 

 

 

 

 

 

 

 

 



（二）應日系修訂 100~102 級入學應修科目表備註欄文字。 

修改 

入學 

級別 

異動 

狀況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中文) 

選別/ 

年級/ 

學期 

學分數/ 

時數 

日四

技

100 

備註欄文

字修訂 

選修校外/海外實習課程不受每
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之限制，但校
外/海外實習學分至多認抵本系
選修 6學分。 

選修校外/海外實習課程不受
每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之限制，
海外實習學分至多認抵本系選
修 9學分，其他校外實習課程
至多認抵本系選修 6學分。 

 

日四

技

101 

備註欄文

字修訂 

校外實習為本系必修課程，本系
學生畢業前必須修習本校開設之
任一實習類課程至少一門，且 4
學分以上；選修實習課程不受每
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之限制，但實
習學分至多認抵本系選修 6學分。 

 

校外實習為本系必修課程，本系學
生畢業前必須修習本校開設之任一
實習類課程至少一門，且 4學分以
上；選修實習課程不受每學期修業
學分上限之限制，海外實習學分至
多認抵本系選修 9學分，其他校外
實習課程至多認抵本系選修 6學分。 
未修得本系校外實習課程者，需經
本系核准後，以專案實習方式累積
時數達 108小時以上，得申請認列
本課程。 

一、總畢業學分數至少 128學
分，其中校訂必修 30學分，
系訂必修 60學分，選修至少
38學分。 

二、選修學分中至少 28學分須
在本系修課。 

  

一、總畢業學分數至少 128學分，
其中校訂必修 30學分，系訂必
修 58學分，選修至少 40學分。 

二、選修學分中至少 28學分須在本
系修課。 

日四

技

102 

備註欄文

字修訂 

一、總畢業學分數至少 132學
分，其中校訂必修 30 學分，
系訂必修 65學分，選修至少
37學分。 

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陸
生、外籍生及僑生得申請
抵修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選修學分中至少 28學分
須在本系修課，選修實習
課程最多認抵 4學分。 

   

一、 總畢業學分數至少 132學分，
其中校訂必修 30學分，系訂
必修 63學分，選修至少 39學
分。 

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陸
生、外籍生及僑生得申請抵修
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選修學分中至少 28學分須在
本系修課，選修實習課程最多
認抵 4學分。 

 

 


